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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 

 

    实验室是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实验和科研的重要基地，是高等院校化学试剂、放射性物质、微生

物等各类有毒有害物品的集中使用场所。实验室无规则、无治理地排放成分复杂的有机物、毒害物

等，通过长期积累，潜在的危害性极大，特别是实验室环境内存在的有毒气体、液体等，将直接影

响参加实验的广大师生的身心健康。为了加强实验室环境保护，维护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结合我系的实际情况，特规定如下： 

    一、本规定适用于我院各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 

    二、各实验室和个人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

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保工作方针及‘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三、化学化工类各专业要把减少环境污染，合理处理污染物及尾气、残夜回收处理等，作为重

要的教学内容，要在教学中强化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在组织实验教学中，教师要首先贯彻这些原

则。 

    四、根据各实验室的污染排放具有排污点分散，成分复杂，排污量小的实际情况，难以实施统

一模式的集中处理办法，各实验室的环境污染防治最根本的还是以防为主。 

    五、各实验室工作人员对本实验室内的主要毒害物及污染源，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其排放及进

入人体的方式、途径，受到毒害的基本症状等。除按操作规程进行实验，执行毒害物的管理制度外，

还应针对本实验室毒害物的特点，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避免大量吸入毒害物。 

    六、要求实验室内空气、环境尽量保持清新、洁净，尽可能对分散的污染点进行相对集中的管

理，减少污染物的对外排放，减少对进入实验室人员的直接危害和对实验室周围环境的污染。 

    七、实验室内存在污染气体、异味时，要加强室内空气的流动与更新，减少有害气体在室内的

停留时间和有效浓度。尽量将有害及异味物的操作放在通风橱内进行；对挥发性物质、异味物等的

操作应力争提高操作速度，并力求存放在密闭容器内，不要或尽量不要泼洒出来；对放在敞口容器

内的这类的质，则应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蒸发或挥发。在实验设计上，要求尽量减少接触严重有毒

有害物质。 

    八、实验室应尽量减少废弃有害液体排入下水道，各类废液应视其危害程度，相对集中。易挥

发、有毒、易燃的废物要求集中后送焚烧炉烧毁并注意焚烧安全（焚烧炉设在网球场北围墙边）；含

有重金属离子（汞、镐、铅等）、有毒害物及酸浓度较高的废水等，必须在实验室相对集中后经过处

理，尽量减低毒害和做到中和再倒入废液池（废液池设在有机楼与化工原理楼之间）。 



    九、含有放射性的废物，要求选择离人群居住区、工作场所较远的地方深埋，对暂不使用的放

射性物质，要按规定严密保管，切不可随意放置。 

 

                                  

附件： 

    为贯彻执行“预防为主”及开展综合利用，尽量减少废水、废气、废渣等大气、水源和土壤的

污染，保障人民身心健康，结合我院的具体情况，摘录国家部分排放标准如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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